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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公司总股本的27.51%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根据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广晟公司及其下属企

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，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019 年 9 月 20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审

议《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会

议应到董事 9 名，实到董事 9 名，关联董事戚思胤、杨宁宁、

张谦共 3 名董事回避了表决，可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为 6

名，达董事局会议法定人数，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以 6 票同意，

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通过上述议案。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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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的勘测、咨询、设计和监理项目，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

设备、材料出口，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

人员；物业出租；稀土矿产品开发、销售、深加工（由下属

分支机构持许可证经营）。 

广 晟 公 司 2018 年 度 经 审 计 营 业 收 入 为 人 民 币

5,824,768.91 万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 462,183.79 万元，净资产

为人民币 4,798,763.59 万元。 

广晟公司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

人民币 2,724,578.72 万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 437,699.02 万元，

净资产为人民币 5,210,946.28 万元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广晟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981,890,359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27.51%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按照深交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第 10.1.3 条（二）条的规定情形，广晟公司及

其下属企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

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、公平、公允的定价原则，经交

易双方充分协商，本次借款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

基准利率下浮 10%计收利息，无需公司提供保证、抵押、质

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，公司承担的利息费用公允、合理。借

款条款属公平合理，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，该交易乃于本公

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，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

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

 

4 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1、借款额度：广晟公司向本公司提供专项环保借款，金

额不超过人民币 32,386 万元。 

2、借款期限：自借款汇入本公司账户之日起至 2020 年

12 月 20 日。 

3、借款利率：本协议项下的借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

款基准利率下浮 10%（日利率计算基数为一年 360 天）收取

利息。 

4、借款用途：专项用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环保项目建

设及运营。 

5、计息方式：本协议项下的借款资金按年计息，结息日

为每年 12 月 20 日（含当日），不足一年以实际占用天数计算。

借款自汇入公司银行账户之日起开始计息。 

6、担保方式：本次借款无需公司提供保证、抵押、质押

等任何形式的担保。 

7、公司如要求借款展期，应在借款到期日前 30 日以内

向广晟公司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广晟公司同意后，签订借款展

期协议。如未申请展期且未能及时归还借款本息，则从逾期

之日起，以欠付本息之和为基数，每日按万分之五的费率计

收逾期利息。 

8、借款偿还方式：由双方根据经营情况及相关要求商定

偿还方式，如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按约定实现借款用途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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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协商确认后，可对用途进行变更，或按广晟公司要求归

还相应款项。 

9、本协议履行中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利率并适用

于本协议项下借款时，依规定按调整后的贷款利率和方式计

算利息。 

五、借款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为支持公司推进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等环保项目建

设，广晟公司拟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




